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交科”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苏交科 2022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及意见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 2022 年度关联交易的实际情况，结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预计公

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不超过 8,500 万元。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二）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中电建路桥集团南京工

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提供 

劳务 
 500  500 

平潭城市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提供 

劳务 
84.24 1,000 0.02% 915.76 

中电建（广东）中开高

速公路有限公司 

提供 

劳务 
3,120.96 5,000 0.61% 1,879.04 

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相关企业 

提供 

劳务 
1,502.99 4,000 0.29% 2,497.01 

其中：1）广州环东城市开

发运营有限公司 

提供 

劳务 
69.52  0.01%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2）广州珠江产业

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提供 

劳务 
9.38  0.00%  

3）广州市品实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提供 

劳务 
8.49  0.00%  

4）广州市城实投

资有限公司 

提供 

劳务 
20.28  0.00%  

5）广州珠江科创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提供 

劳务 
63.20  0.01%  

6）广州珠江住房

租赁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提供 

劳务 
100.59  0.02%  

7）广州海珠区珠

江租赁有限公司 

提供 

劳务 
44.44  0.01%  

8）广州璟逸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提供 

劳务 
124.86  0.02%  

9）广州城市更新

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 

劳务 
1.71  0.00%  

10）广州云实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提供 

劳务 
36.02  0.01%  

11）广州珠水同嘉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提供 

劳务 
22.30  0.00%  

12）广州珠实通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 

提供 

劳务 
116.98  0.02%  

13）广州璟润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提供 

劳务 
3.02  0.00%  

14）广州卓盈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提供 

劳务 
29.71  0.01%  

15）广州市建设工

程拆迁有限公司 

提供 

劳务 
308.93  0.06%  

16）广州珠江城市

管理服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提供 

劳务 
344.37  0.07%  

17）广州珠江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 

劳务 
17.60  0.00%  

18）广州岭实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 

提供 

劳务 
181.59  0.04%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中电建路桥集团南京工

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接受 

劳务 
 200  200 

平潭城市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接受 

劳务 
220.72 500 0.19% 279.28 

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相关企业 

接受 

劳务 
109.06 500 0.09% 390.94 

其中：1）广州珠江监理

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接受 

劳务 
80.76  0.07%  

2）广州珠建工程

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接受 

劳务 
28.30  0.02%  

新疆阿尔泰规划勘察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接受 

劳务 
177.57  0.15% -177.57 

华立绿色智慧科技（重

庆）有限公司 

接受 

劳务 
388.02  0.33% -388.02 

南京路通交科勘察设计

有限公司 

接受 

劳务 
106.42  0.09% -106.42 

向关联

人增资 

江苏下六圩港项目建设

管理有限公司 
增资 428.28  100% -428.28 

（三）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

计金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相关企业 

提供 

劳务 
市场价 5,000 53.82 1,502.99 

平潭城市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提供 

劳务 
市场价 500  84.24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平潭城市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接受 

劳务 
市场价 1,000  220.72 

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相关企业 

接受 

劳务 
市场价 500  109.06 

新疆阿尔泰规划勘察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接受 

劳务 
市场价 500  177.57 

华立绿色智慧科技（重

庆）有限公司 

接受 

劳务 
市场价 500  388.02 

南京路通交科勘察设计

有限公司 

接受 

劳务 
市场价 500 194.31 106.42 



（四）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人：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关联人基本情况 

住所：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371--375 号世贸中心大厦南塔 28、29、30 楼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迟军 

注册资本：80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

活动；物业管理；对外承包工程；酒店管理；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房

地产咨询；房地产经纪；专业设计服务；日用化学产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新

鲜蔬菜批发；日用家电零售；家具销售；食用农产品初加工；与农业生产经营有

关的技术、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

培训活动）；游览景区管理；日用品出租；花卉绿植租借与代管理；房地产开发

经营；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住宅室内

装饰装修；建设工程监理；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建设工程设计；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劳务派遣服务。。 

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最近两年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总资产 13,616,370.04 14,003,110.04 

净资产 3,435,833.93 3,385,843.55 

营业收入 2,925,693.46 1,922,263.56 

净利润 3,858.49 28,844.07 

2）关联关系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广州市人民政府 90%，广东省财政厅 10%。 

关联关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7.2.3“（一）直接

或者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规定，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系公司关联法人，该交易为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均为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的企业，资信良好，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https://www.qcc.com/firm/05746f91893ceda192e7f66050b431f4.html
https://www.qcc.com/firm/43ce88297549775ce320d1d3c7cea4ba.html


2、关联人：平潭城市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关联人基本情况 

名称：平潭城市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潭城市设计院”） 

住所：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商务运营中心5号楼16层 

法定代表人：林玮 

注册资本：1,000万 

主营业务：建筑工程勘察设计；园林景观和绿化工程设计；规划管理；专业

化设计服务；工程管理服务；专业技术服务业；铁路、道路、隧道和桥梁工程建

筑；其他道路、隧道和桥梁工程建筑；水利和内河港口工程建筑；港口及航运设

施工程建筑；管道工程建筑；其他未列明建筑业；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未规定

许可的，均可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平潭城市设计院最近两年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总资产 674.23 623.67 

净资产 670.36 640.11 

营业收入 1,191.07 217.99 

净利润 34.45 -44.47 

2）关联关系 

平潭城市设计院成立于2018年5月21日，平潭综合实验区城市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平潭城市设计院51%股权，公司持有平潭城市设计院49%股权。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7.2.3（五）“中国证监会、本所或者上市公

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造成上市公

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规定，平潭城市设计院为公司关联法人，

该交易为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平潭城市设计院依法存续、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正常，能够履行合同义务，

根据其经营情况及关联交易类型判断，其履约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3、关联人：新疆阿尔泰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关联人基本情况 



住所：新疆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市解放路 4 区 22-1 栋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李涛阳 

注册资本：5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工程勘察、设计、施工、试验;电力咨询、监理及相关技术服务。 

新疆阿尔泰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最近两年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总资产 181.82 73.05 

净资产 115.70 56.96 

营业收入 215.11 128.39 

净利润 58.25 4.45 

2）关联关系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阿勒泰交通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1%，苏交科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49%。 

关联关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7.2.3（五）“中国

证监会、本所或者上市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有特

殊关系，可能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规定，新疆阿

尔泰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该交易为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均为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的企业，资信良好，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人：华立绿色智慧科技（重庆）有限公司 

1）关联人基本情况 

住所：重庆市渝中区解放碑街道临江路 48 号 6-1#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源 

注册资本：2,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建设工程施工（除核电站建设经营、民用机场建设）。（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https://www.qcc.com/firm/12c3db9607624972c65839c8869e4daa.html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软件开发;对外承包工程;环保咨询服务;机械设

备销售;储能技术服务;工程管理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

应用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

轨道交通通信信号系统开发;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系统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物业管理;集成电路销售;集成电路设

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销售;通信设备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停车场服务;

企业管理;企业形象策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

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华立绿色智慧科技（重庆）有限公司最近两年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总资产 349.47 41.67 

净资产 206.63 -16.96 

营业收入 659.94 0 

净利润 23.59 -71.40 

2）关联关系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北京中视纵横影视文化投资管理中心 35%，苏交科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35%，北京合贤众晟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30%。 

关联关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7.2.3（五）“中国

证监会、本所或者上市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有特

殊关系，可能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规定，华立绿

色智慧科技（重庆）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该交易为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均为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的企业，资信良好，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5、关联人：南京路通交科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1）关联人基本情况 

住所：南京市高淳区经济开发区恒盛路5号2幢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海腾 

https://www.qcc.com/firm/a00e609e71dc693e6a82bb7b76da4243.html
https://www.qcc.com/firm/654760505328aa76bd0b85ffc9470f49.html
https://www.qcc.com/firm/654760505328aa76bd0b85ffc9470f49.html
https://www.qcc.com/firm/ae65e9d1926b59032260d6a1f3ffc76d.html
https://www.qcc.com/pl/pr763df8722ad631b862f9d2939d3150.html


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

目工程总承包；建筑劳务分包；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设工程设计；人防工程设

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文物保护工程设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国土空间

规划编制（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专业设计服务；规划设计管理；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安全咨询服务；咨询策

划服务；水利相关咨询服务；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基

础地质勘查；工程管理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环境保护监测；水环

境污染防治服务；招投标代理服务；政府采购代理服务；对外承包工程；广告制

作；广告设计、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南京路通交科勘察设计有限公司最近两年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总资产 464.10 560.08 

净资产 409.93 300.06 

营业收入 812.68 745.27 

净利润 112.35 152.39 

2）关联关系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淮安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15%，江苏交科交通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34%，南京路通工程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51%。 

关联关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7.2.3（五）“中国

证监会、本所或者上市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有特

殊关系，可能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规定，南京路

通交科勘察设计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该交易为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均为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的企业，资信良好，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二、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和依据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在不违反《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前提下，遵循公开、公平和价格公允、

合理的原则来协商交易价格，由交易双方采取参考市场价格定价政策来协商确

定具体交易价格。 

2、协议签署情况 

关联交易协议各方根据实际情况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签署。 

 

三、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对关联方的生产经营、管理情况及资信情况较为

清楚，历史合作良好；其目的是实现资源共享，充分体现了专业协作、优势互补

的合作原则。 

公司与关联方交易均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

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定价、交易。上述关联交易均是公司的正常业务，有利于公

司经营业务的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上述关联交易不会

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四、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确认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

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对公司拟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各方资信、承接能

力做了审查，并对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和政策在行业内做了比较，认为公司本

次提交的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系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关联交易定

价符合市场原则。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进



行的，未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基于以上情况，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关于确

认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并承诺在审议该议案时投赞成票。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与各关联方的日常关

联交易系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是在平等、

互利基础上进行的，未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2023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审批

程序符合相关规定，交易行为合理，交易定价符合市场原则。同意该项交易。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公司与上述关联

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为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的正常交易事项；上述关联交易事

项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确认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对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字

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杜鹏飞              赵  龙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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